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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署理律政司司长张国钧今日（四月二十六日）在律政司与华东政法

大学合办的涉外法治教育讲座的开场发言全文： 

 

尊敬的郭教授、书记（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各

位代表、各位嘉宾、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非常感谢华东政法大学代表团到访香港特区，在今天早上沪港

合作会议第六次会议期间与律政司签署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与华东政法

大学法律交流和合作安排》（《合作安排》）。我也非常荣幸能邀请到郭教授

为大家讲授——涉外法治教育讲座，为《合作安排》打响头炮。 

 

  习主席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在提升国内法治水平的同时，也必须要统

筹兼顾涉外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以及人才培养，做到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协同

发展。行政长官在二○二三年《施政报告》宣布香港特区将在今年内设立专门

的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以推动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善用香港中

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开放城市的独特格局，进一步巩固在「十四五」规

划下香港特区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以及促进「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才交流，为国家提供涉外法治实务人才培训，培养熟悉国

际法、普通法、民法和国家法律制度的法律人才。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律政司一直与不同内地高等院校合作。律政司早年

已与政法大学和人民大学签订合作安排，今天是首次律政司和北京地区以外的

内地高等院校签订合作安排。华东政法大学在涉外法治教育方面拥有实力的团

队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在推动两地就涉外法律议题的交流与互鉴，发挥积极的

作用。 

 

  我亦留意到香港大律师公会去年与华东政法大学的涉外法治学院，签订了

关于共建普通法精要课程和深化合作的合作意向书并派出大律师到涉外法治学



院，以全英语教授普通法课程。我深信，透过此次签订的《合作安排》，将进

一步促进两地在国际法及两地法律不同领域的培训和交流。《合作安排》将提

供适当框架，以进一步落实加强法律人才培养、促进学术研究、促进经验分享

和相关工作方面的合作，这也将有助培养法律人才，以回应国家对涉外法治人

才的需求。 

 

  此外，律政司非常重视推广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工作，在落实《合作安排》

以后，我期望两地学生与青年法律人员能加强互访两地相关法律机构并进行交

流和调研，协助他们自觉维护法治和守法的良好素质，这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极

为重要。 

 

  最后，我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华东政法大学对《合作安排》的全力支持，

并热切期待律政司和华东政法大学日后在《合作安排》基础上进一步合作和交

流。我在此祝愿我们的合作取得更丰富的成果。谢谢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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